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德邦安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德邦安顺混合

008719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邹舟

夏金涛、张铮烁

张旭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邹舟

2025年12月18日

9年

7年

硕士研究生，2016年4月至2023年8月于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等，2023年8月加入德邦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固收投资总监、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004246

008448

010309

002704

770001

003176

015818

014815

014740

基金名称

德邦锐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德邦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德邦锐裕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德邦锐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德邦优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德邦景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睿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鸿慧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鸿商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25年2月20日

2025年2月20日

2025年2月20日

2025年2月20日

2025年4月23日

2025年9月29日

2022年11月7日

2022年7月27日

2022年3月21日

离任日期

-

-

-

-

-

-

2023年8月1日

2023年8月1日

2023年8月1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013976

013216

004900

007915

011084

006542

003479

否

是

-

中国

硕士研究生

是

财通资管鸿佳6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鸿启9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鑫锐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财通资管鸿福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财通资管新添益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资管鸿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2021年11月30日

2021年9月7日

2020年10月23日

2020年2月25日

2021年2月4日

2020年10月23日

2019年5月22日

2023年8月1日

2023年8月1日

2023年8月1日

2023年8月1日

2023年4月7日

2021年12月27日

2021年1月20日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张旭

业务调整

2025年12月18日

仍为本公司基金经理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9日

德邦安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1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指数发起(QDII)

023073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增聘基金经理

钱玲玲

张静、邓雅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钱玲玲

2025-12-19

10年

6年

钱玲玲，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历任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权益投资二部投资经理助理、权益二部投资经理、公
募权益部总监助理，2025年11月加入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任综合策略投资部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850013

否

是

证券业执业资格

中国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

基金名称

海通品质升级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任职日期

2022-01-10

离任日期

2025-10-29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备

案。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9日

国泰海通中证香港科技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1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国泰海通中证香港科技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国泰海通中证香港科技指数发起（QDII）

022121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增聘基金经理

钱玲玲

张静、邓雅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钱玲玲

2025-12-19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10年

6年

钱玲玲，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历任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权益投资二部投资经理助理、权益二部投资经理、公
募权益部总监助理，2025年11月加入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任综合策略投资部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850013

否

是

证券业执业资格

中国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

基金名称

海通品质升级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任职日期

2022-01-10

离任日期

2025-10-29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备

案。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9日

国泰海通鑫诚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1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国泰海通鑫诚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海通鑫诚六个月持有期债券

025621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增聘基金经理

肖彦

李煜、李佳闻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肖彦

2025-12-19

8年

7年

肖彦，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历任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分析师，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研究部研究
员、固收收益三部投资经理、公募固收部基金经理，2025年11月加入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固定收益投
资部（公募）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970134

850003

851900

852089

否

是

证券业执业资格

中国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

基金名称

海通安润90天滚动持有中短
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海通海升六个月持有期债券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海通安悦债券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海通鑫诚六个月持有期债券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任职日期

2022-02-10

2022-12-29

2024-06-06

2024-12-27

离任日期

2025-11-18

2025-11-04

2025-10-28

2025-10-28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备

案。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5- 074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Jeito II S.L.P.（以下简称“投资基金”）

● 投资主体：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WuXi AppTec Healthcare Holding S.C.S.p（以下简称“WuXi Lux Holding”）
● 投资金额：1,000万欧元（按2025年12月18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欧元兑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后约为人民币8,275.9万元）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 本次投资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

● 投资风险分析：投资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投资标的不确

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且无保本及

最低收益承诺。

一、投资概述

（一）投资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18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WuXi Lux Holding与 Jeito Capital S.A.S.（以下简

称“管理公司”或“Jeito Capital”）签署 Subscription Agreement（以下简称“认购协议”），约定由

WuXi Lux Holding 认缴投资基金 1,000 万欧元的 A 类份额，对应已募集投资基金份额的

1.07%。同日，WuXi Lux Holding 与 WuXi PharmaTech Healthcare Fund I L.P.（以下简称

“WuXi Fund I”）签署Transfer Agreement（下称“转让协议”），约定WuXi Lux Holding按照最

近一期投资人账户净资产价值及未出资认缴金额的总和受让WuXi Fund I持有的2,000万欧

元基金认缴份额。WuXi Fund I认缴投资基金份额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12月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相关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75）。

转让协议与认购协议完成后，WuXi Lux Holding将合计持有投资基金3,000万欧元的A
类份额，约占已募集投资基金份额的3.22%。截至本公告日，WuXi Lux Holding尚未支付投

资款，后续WuXi Lux Holding将以自有资金根据认购协议及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转让款及

后续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投资类型

私募基金名称

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在基金中的身份

私募基金投资范围

□与私募基金共同设立基金
√认购私募基金发起设立的基金份额
□与私募基金签订业务咨询、财务顾问或市值管理服务等合作协议

Jeito II S.L.P.

√ 已确定，具体金额：1,000万欧元（按2025年12月18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后约为人民币8,
275.9万元）

□ 尚未确定

√现金
□募集资金
√自有或自筹资金
□其他：_____
□其他：______

√有限合伙人/出资人
□普通合伙人（非基金管理人）
□其他：_____

□上市公司同行业、产业链上下游
√其他：医疗创新领域初创企业，重点聚焦于生物医药成长早期公司

（二）本次投资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相关方基本情况

（一）私募基金管理人

1、Jeito Capital S.A.S.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全称

协议主体性质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注册地

主营业务

是否有关联关系

Jeito Capital S.A.S.

□私募基金
√其他组织或机构

法国简化股份有限公司（Société par Actions Simplifiée）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不适用

2018年6月25日

250,000.00欧元

不适用

法国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通常业务活动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无

2、其他基本情况

管理公司具备规范的运营模式与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并遵守运营

地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经合理确认，管理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截至本

公告日，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

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普通合伙人

1、Jeito GP II S.A.S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全称

协议主体性质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注册地

主营业务

是否有关联关系

Jeito GP II S.A.S.

□私募基金
√其他组织或机构

法国简化股份有限公司（Société par Actions Simplifiée）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不适用

2023年2月14日

5,000.00欧元

不适用

法国

私募基金普通合伙人的通常业务活动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无

2、其他基本情况

普通合伙人具备规范的运营模式与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并遵守运

营地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经合理确认，普通合伙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截至

本公告日，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

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三、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基金具体信息

投资基金依据法国法律组建，目标投向具备成为全球治疗领域领导者潜力的创新企业。

重点布局于生物制药领域，具有明确临床需求及商业化潜力的成长早期企业。投资基金规模

不超过12亿欧元。WuXi Lux Holding本次新增认缴1,000万欧元后，投资基金已募集约9.31
亿欧元。

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规模

组织形式

成立日期

存续期限

投资范围

Jeito II S.L.P.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Jeito Capital S.A.S.

不超过12亿欧元

有限合伙企业

2023年4月20日

自基金起始日起十年。根据有限合伙协议约定，“基金起始日”为投资基金首次投资日与首次关闭日起6个月届满之日孰早
之日（以下简称“基金起始日”）

医疗创新领域初创企业，重点聚焦于生物医药成长早期公司。

2、管理人/出资人出资情况

投资基金的份额分为GP份额、A类份额及C类份额三类，其中GP份额仅由普通合伙人

认缴，C类份额仅由管理公司、团队及其关联方或指定人士进行认缴。截至 2025年 12月 18
日，包括WuXi Lux Holding在内的份额持有人共计46名。各份额持有人及其认缴的基金份

额详情请见下表：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投资方名称

Jeito GP II S.A.S

WuXi Fund I

WuXi Lux Holding

其他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管理公司、团队及其关联方或指定人士

身份类型

普通合伙人
（GP份额）

有限合伙人
（A类份额）

有限合伙人
（A类份额）

有限合伙人
（A类份额）

有限合伙人
（A类份额）

有限合伙人
（C类份额）

本次认购前认缴金额
（欧元）

100

20,000,000

0

891,397,550

400,000

9,312,000

921,109,650

本次认购后认缴金额
（欧元）

100

0

30,000,000

891,397,550

400,000

9,312,000

931,109,650

本次认购前认
缴比例

0.00%

2.17%

0.00%

96.77%

0.04%

1.01%

100.00%

本次认购后认
缴比例

0.00%

0.00%

3.22%

95.73%

0.04%

1.00%

100.00%

注：上表中比例的合计与各项值之和间的差额，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

1、管理及决策机制

投资基金为依据法国法律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在有限合伙协议的约定范围内，由普通

合伙人代表投资基金委任、更换或终止对基金管理人和投资组合管理公司的任命，普通合伙

人应确保投资基金及其投资组合始终由获准担任投资组合管理公司的主体进行管理。管理

公司代表投资基金面对第三方，对为促进投资基金业务开展进行的募集、投资、组合管理及退

出等活动具有完全职权。

自最终关闭日后的最迟两周内，投资基金应成立一个最多由七名合格投资人代表组成的

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成员应由在投资基金中承诺出资额最多的投资人代表或由管理公

司决定任命产生，亦可包含由管理公司指定的无投票权的观察员成员。顾问委员会讨论之事

项主要包括：（i）管理公司和/或投资团队成员和/或投资组合公司或投资公司之间的任何潜在

或实际利益冲突；（ii）管理公司向顾问委员会提出的任何事项；（iii）由有关法律所规定的表决

批准事项；以及（iv）有限合伙协议中规定的任何其他事项。

2、各投资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1）认缴基金份额、获取投资回报或承担相应的亏损；

（2）各投资人应当根据投资基金的投资安排，按照认缴投资基金份额履行相应投资款支

付义务；

（3）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各投资人的其他权利义务。

3、管理费、投资收益的分配

（1）管理费：自基金起始日起至四周年届满日（不含当日），管理费年费率为投资者认缴总

额的2%。自四周年日起至基金起始日十周年届满之日（不含当日），投资人应按如下规则向

管理人逐年支付管理费：（a）自四周年日至五周年届满日（不含当日），管理费为：（i）认缴总额

的2%与（ii）未付管理费部分的21%中的孰低者；（b）自五周年日至六周年届满日（不含当日），

管理费为：（i）认缴总额的2%与（ii）未付管理费部分的20%中的孰低者；（c）自六周年日至七

周年届满日（不含当日），管理费为：（i）认缴总额的2%与（ii）未付管理费部分的19%中的孰低

者；（d）自七周年日至八周年届满日（不含当日），管理费为：（i）认缴总额的2%与（ii）未付管理

费部分的17%中的孰低者；（e）自八周年日至九周年届满日（不含当日），管理费为：（i）认缴总

额的2%与（ii）未付管理费部分的13.45%中的孰低者；（f）自九周年日至十周年届满日（不含当

日），管理费为：（i）认缴总额的2%与（ii）未付管理费部分的9.55%中的孰低者。“未付管理费部

分”由投资基金在最终关闭日时达成的认缴总规模所确认的“管理费上限”与投资者前四年管

理费总额之差值确定。

投资收益的分配：可供分配的收益按以下顺序进行分配：（i）首先，向所有份额持有人按

比例分配，直到他们收回（或视同收回）等于其未收回出资的总金额；（ii）其次，向A类份额持

有人分配，直至他们收回等于其已出资认缴金额的1.25倍的款项（“优先回报”）；（iii）此后，向

C类份额持有人分配，直至其已获得（或视同获得）等于A类份额持有人优先回报与C类份额

持有人根据本第（iii）项获得金额之和的 20%的款项；（iv）最后，按照 80%与 20%的比例在A
类份额持有人与C类份额持有人之间进行分配。为进行分配，GP份额视同为A类份额。

（三）投资基金的投资模式

1、拟投资领域

医疗创新领域初创企业，重点聚焦于生物医药成长早期公司。

2、投资计划

预计投资14-17家医疗创新初创企业。

3、盈利模式

扣除管理费等费用后的可分配的资产增值收益。

4、退出机制

投资基金应在基金存续期限届满之日（或提前终止事项发生时）终止并进入清算阶段，由

管理公司担任清算人对基金资产进行有序变现清算。除当管理公司不满足合格清算人资格

时，应根据有限合伙协议规定提名任命新的清算人。清算期内，清算人除为了实现组合资产

价值的保护与变现、基金事务的有序结束以及有序分配以外，不得开展其他业务。清算人应

被授予最广泛职权以保证投资基金完全清偿所有债务及负债，支付所有清算费用，并就当前

以及可预期存在的未来债务进行充足拨备。清算人在进行任何资产变现及分配（含实物分

配）时，均应该按照本公告“三、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基本情况之（二）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之

3、管理费、投资收益的分配”所述规则对投资人进行分配。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WuXi AppTec Healthcare Holding S.C.S.p、Jeito Capital S.A.S.。
（二）投资金额：1,000万欧元（按2025年12月18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欧元兑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后约为人民币8,275.9万元）。

（三）投资方的权利义务：详见本公告“三、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基本情况之（二）投资基金

的管理模式之2、各投资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四）管理费：详见本公告“三、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基本情况之（二）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

之3、管理费、投资收益的分配”。

（五）投资收益的分配：详见本公告“三、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基本情况之（二）投资基金的

管理模式之3、管理费、投资收益的分配”。

（六）存续期限：投资基金的存续期限为自基金起始日起十年。除非发生有限合伙协议中

约定的提前终止事项，管理公司有权将合伙期限延长两次，每次延长一年，但每次延长时须事

先征得顾问委员会的同意。

（七）违约责任：WuXi Lux Holding作为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仅在其认缴出资额范围

内对投资基金的债务和义务承担责任。

（八）争议解决方式：有限合伙协议及任何认购协议或转让协议均受法国法律管辖。当事

方同意因协议产生或与之相关的争议受法国法院管辖并予以解决。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Jeito Capital投资管理团队拥有优秀的投资与组合管理能力，本公司认为管理团队具备

的丰富的生物医药公司管理运营经验与积淀多年的产业资源，以及创新的基金运营模式能够

为欧洲生物医药初创企业提供关键的成长资金和运营提升指导。Jeito Capital所聚焦的生物

医药领域创新企业是本公司重要的潜在客户群体，本次投资可以增进本公司对欧洲生物医药

领域发展的最新动态深入了解，为公司在欧洲拓展市场提供前瞻性指引。本公司在保证日常

经营发展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参与认缴投资基金份额，本次投资不会对本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投资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投资标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针

对主要的投资风险，WuXi Lux Holding将会及时了解投资基金的运作情况、关注投资项目实

施过程、督促管理公司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尽力维护投资资金的安全。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5-075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相关股东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相关股东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17.95%

16.97%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G&C IV Hong Kong Limited

G&C V Limited

G&C VI Limited

G&C VII Limited

嘉兴厚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厚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厚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厚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宇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厚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厚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 91330402MA28A80B4Q
□ 不适用

√ 91330402MA28A80E9B
□ 不适用

√ 91330402MA28A8477L
□ 不适用

√ 91330402MA28A7X957
□ 不适用

√ 91330402MA28A45K90
□ 不适用

√ 91330402MA28A45L7T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312F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304L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2Y64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494K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4A2E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46XX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486Q
□ 不适用

√ 91310000MA1K38478X
□ 不适用

注：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为Ge Li（李

革）、张朝晖、刘晓钟。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

3、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上海瀛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5358464774P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17日，公司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发出的通知，获知其于2025年11月26日至

2025年12月17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9,508,754股，占本公告

日公司总股本的0.989%。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股东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数从535,711,396股减少至506,202,642股，持股比例从17.95%减少至16.97%，权益

变动触及1%刻度。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G&C IV Hong Kong
Limited

G&C V Limited

G&C VI Limited

G&C VII Limited

嘉兴厚锦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嘉兴厚毅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嘉兴厚毓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嘉兴厚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嘉兴宇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厚菱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上海厚溱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上海厚燊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上海厚嵩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上海厚尧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上海厚雍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上海厚辕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上海厚玥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瀛翊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股）

10,234.7911

7,151.4159

13,990.1695

3,702.9259

194.6792

1,073.2674

1,073.2674

194.6792

2,839.1671

8,517.8668

70.3800

115.4800

3,412.2582

99.2900

109.5000

149.7000

112.5600

112.2800

417.4619

53,571.1396

变动前比例

3.43%

2.40%

4.69%

1.24%

0.07%

0.36%

0.36%

0.07%

0.95%

2.85%

0.02%

0.04%

1.14%

0.03%

0.04%

0.05%

0.04%

0.04%

0.14%

17.95%

变动后股数（万股）

9,666.6461

6,754.4234

13,213.5636

3,497.3517

183.8479

1,013.6771

1,013.6771

183.8479

2,681.5507

8,045.0225

67.9800

108.9464

3,219.7111

95.9000

103.3111

141.2347

106.1923

105.9187

417.4619

50,620.2642

变动后比例

3.24%

2.26%

4.43%

1.17%

0.06%

0.34%

0.34%

0.06%

0.90%

2.70%

0.02%

0.04%

1.08%

0.03%

0.03%

0.05%

0.04%

0.04%

0.14%

16.97%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至
2025年12月17日

/

--

注 1：上表中的比例按照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2,983,757,155股为基础计算，单项之和与

合计不等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截至2025年12月17日，减持股东合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29,836,652股股

份，占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1%。截至同日，减持股东合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11,
500,000股股份，占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0.39%。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减持事项未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股东需披

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其

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根据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国投瑞银白银期货证券投资基金
（LOF）A类基金份额二级市场交易

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及停牌公告
近期，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国投瑞银白银期货证

券投资基金（LOF）A类基金份额（场内简称：国投白银LOF；交易代码：161226，以下简称“本基

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较大，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2025年12月17日，本

基金基金份额单位净值为 1.7164元，截至 2025年 12月 18日，本基金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2.332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份额，可能面临较

大损失。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基金将于 2025年 12月 19日开市起至当日 10:30停牌，自 2025年

12月19日10:30复牌。若本基金2025年12月19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

本基金有权通过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的方式，向市场警示风

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为上市开放式（LOF）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者还可以申购、赎回本

基金，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

理人网站或交易行情系统查询本基金的最新份额净值。

2、目前，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申购金额上限为100.00元。后续，本基金管理人将调整A
类基金份额申购限额，本基金二级市场价格的高溢价率不具备可持续性，敬请特别关注。

3、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

规定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

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

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

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

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

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9日

关于国投瑞银和嘉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

5000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国投

瑞银和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国投瑞银和

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连续3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

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在履行清算程序后终止《基金合同》，且无

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同时基金管理人应履行相关的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程序。

截至2025年12月18日，本基金已连续3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特此提

示。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

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

购、赎回等业务，敬请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3、投资人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查阅《基金合同》全文或拨打客户服务电

话（400-880-6868、0755-83160000）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

资风险。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

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

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人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9日

根据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邮储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邮储银行将自2025年12月19日起销售以下

基金（以下简称“上述基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范围

基金名称

泓德泓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瑞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丰润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瑞兴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801

A类/C类/D类：002138/002139/022506

006336

A类/C类：012107/012108

008545

009264

自2025年12月1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邮储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

资（以下简称“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基金的申购、定投业务可参与邮储银行的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邮储银行

的安排为准。

二、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

金，且最低申购起点不得低于人民币1元。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上述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定投业务及其具体规则请参考邮储银行的相关规定。投资者可与邮储银行约定定投

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每期最低投资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1元。

3、投资者申请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是由本公司管理的同一销售机构销售、已开通转换业

务、且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登记的基金。旗下开放式基金产品转换补差费率不设折扣限制，

最低转换份额不得低于1份，具体规则请参考邮储银行的相关规定。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0
网址：www.psbc.com
2、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10-0888
网址：www.hongdefund.com
四、风险提示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

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投资有风险，基金

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关注基金特有风险，如实填写

或更新个人信息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

资。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

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特此公告。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参与其费率优惠的公告

B61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12月19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